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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60060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汇通能源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32 

 

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及

《晋元地块旧改征收基地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
 

  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简要内容： 2017年 6月 12日，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征收人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及征收实

施单位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（上述房管局及房

屋征收公司简称“房屋征收单位”）达成一致，签署了《上海市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偿协议”）及《晋元地块旧改征

收基地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 

 由于上述两个协议房屋征收单位尚在签署过程中，因此协议成立尚存在

一定的法律风险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

 本次征收补偿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因公共利益需要，根据闸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《房屋征收决定》（沪闸府房

征[2013]004 号），公司所有的光复路 235 号 1-5 幢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。2017

年 6 月 12 日，公司与房屋征收单位达成一致，公司签署了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及《晋元地块旧改征收基地补充协议（企事业单位）》，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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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单位尚在合约签署过程中。 

二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是光复路 235号 1-5幢房屋，房屋类型为旧里，房屋性质私房，

房屋用途经营，产权所有人为公司。 

三、《补偿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《补偿协议》约定：公司将在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搬离原址，并负责共同

居住人/房屋使用人按期搬迁，共同居住人/房屋使用人未搬迁的，公司承担未按

期搬迁的相关责任。 

2、本次征收补偿的总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15,000,000 元，房屋征收单位将

在协议生效后，公司交房搬离原址的 90日内，支付上述款项。 

3、《补偿协议》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。征收房屋所处地块使用征询制，

在规定的签约期内，房屋征收范围内签约户数达到被征收总户数 85%，本协议生

效。 

4、公司承诺按《补偿协议》约定期限内搬离原址并交房后《补充协议》方

可生效，未按约定期限搬离原址的《补充协议》不生效。 

四、涉及本次征收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征收不涉及人员等其他安排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法律风险 

1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征收补偿涉及的房产公司用于出租租赁，但本次动迁对公司日后的出租

租赁收入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。 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企[2005]123 号），上述款项在扣除相关税费和成本后，将计入公司的资

本公积，对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不产生影响。具体账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

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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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交易存在的法律风险 

由于上述两个协议，房屋征收单位尚在签署过程中，因此协议成立尚存在一

定的法律风险。 

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，敬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

 


